附件5
规划核实材料清单

1.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表（附件6）。
2.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审批单、附图（附图为原件，其他为复印件，标明与原件一致，原件供核对）。
3.土地证或不动产权证复印件（核原件）。
4.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出具的建设工程放线验线记录单。
5.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机构出具的竣工图（建构筑物平面位置、高度、基底面积和分层建筑面积核实情况、相片）含（电子光盘）。
6.身份证复印件。
7.申请规划验收的建筑正、背、侧立面现场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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